
如何做佛事？ 

 

    做佛事必須具備虔誠、恭敬、肅穆、莊嚴的條件，最好是亡者的家屬、親友

親自持誦、禮拜佛經、懺儀、聖號。必要時，禮請僧眾作為導師，指導、帶領佛

事；壇場則不可吵雜、零亂、喧嘩。 

    佛事不是儀式，不可把佛事作為葬儀的一個節目來看。家屬親友必須盡可能

地全體參加，能夠跟隨持誦最好，否則亦當陪伴、聆聽、禮拜。依亡者親友的虔

誠、恭敬，感應諸佛菩薩，以佛法的神力及佛法的道理，給予亡者救濟及開導。

因為做佛事就是召請亡者臨壇聽法，化解煩惱的業力，而得超生離苦。如果親友、

眷屬對於佛事漠不關心，既不參與，也不禮敬，對亡者的功用，縱然是有，也極

其輕微。 

    為亡者做佛事，最好是在過世之後，七七四十九天之內。通常，人在死後，

若有重大的惡業，直接下墮三塗；若有眾多的善業，便可立即生天；若修淨業，

即可往生淨土。否則的話，就在四十九天之內，等待因緣成熟，隨緣、隨業轉生。 

    在未轉生之前，為他超度，便能轉惡業的力量為善業的基礎，心開意解、積

習漸消，便可超生天界，乃至往生淨土。如果已墮三塗，依親友眷屬做佛事的功

德力量，也能減少亡者的痛苦，改善三塗的環境。如果已生天界，也能增進亡者

在天上所享的福樂。如果已生淨土，也能使他蓮品高昇。即使是在四十九天之後，

當然還是可以做佛事，同樣可使亡者得到超度與救濟的力量。所不同的是，如果

死者已經轉生或下墮，就沒有辦法挽回他投生的類別。 

    根據《地藏經》的記載，若要超度先亡眷屬，應該恭敬、供養諸佛菩薩，讀

誦、受持諸種佛經。如果依照《盂蘭盆經》的記載，應該布施、供養出家僧眾。

綜合而言，以亡者親屬的立場，用亡者遺留的財物，盡力布施，供養三寶，救濟

貧窮，利益社會，乃至等施一切眾生，使之離苦得樂，都是促成亡者超生離苦，

往生佛國的助緣。 

 

 

—法鼓文化《學佛群疑》 


